
湖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 
 

湘教办通〔2018〕97 号 

 

关于全省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工作 
督查情况的通报 

 

各市州教育（体）局： 

10 月 8 日至 12 日，省教育厅牵头组成 8 个督查组，通过听

取汇报、查阅资料、实地核查等方式，对各市州及部分县市区开

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工作的情况进行了督查，现将督查情

况通报如下： 

一、工作进展及成效 

自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工作以来，大部分市州及县

市区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，广泛宣传，全面排查，大力整改，专

项治理工作有序有效推进。 

1．建立了工作机制。各地都建立了多部门参与的专项治理

工作机制，制定了工作方案，明确了工作目标、任务、措施和要

求，形成了政府主导、多部门联合执法和街道、社区全面参与的

齐抓共管工作局面。长沙市、娄底市等地将校外培训机构专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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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理工作纳入了市政府对县市区政府的绩效考核，县市区政府

将专项治理工作纳入对部门和街道的绩效考核，层层压实责任。

长沙市、湘潭市、岳阳市、永州市等地成立了以政府负责人为组

长的治理工作领导小组，为推进专项治理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。  

2．营造了治理氛围。各地多渠道多方式宣传发动，营造了

浓厚的治理工作氛围。一是通过网站、微信群、报纸、电视等渠

道面向社会广泛宣传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减轻中学生课

业负担的重要意义，怀化市等地还通过设立在城区公共场所的

电子显示屏加强政策宣传，郴州市苏仙区在城市广场、居民小

区等人口密集场所张贴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公告，使政策精

神家喻户晓。二是通过家长会、公开信等方式，引导家长树立正

确的教育观念，正确看待校外培训的作用，理性选择培训机构；

三是通过专题研讨等形式向校外培训机构举办者、从业人员解

读政策精神和办学规范要求，增强校外培训机构规范办学的自

觉性；四是加强了对中小学在职教师的宣传和管理，把不参与

校外培训机构培训活动作为中小学在职教师师德师风建设的重

要内容，岳阳市、湘西自治州等地中小学在职教师全员签订了

不参与校外培训活动的承若书。  

3．完成了排查摸底。各地通过培训机构申报、向学生和家

长发放调查问卷、街道社区工作人员现场核查和设立举报电话

等方式多渠道、多层次开展校外培训机构摸底排查，基本摸清

了校外培训机构的底数，建立了管理台账。株洲、湘潭、岳阳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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衡阳、常德、湘西等市州通过梳理，建立了校外培训机构问题清

单，邵阳市大祥区、长沙市雨花区、岳麓区等县市区对不同渠道

的摸底排查情况进行认真比对分析，确保底子清、情况实。 

4．强化了社会监督。各县市区通过网站、报纸、电视等媒

介，将证照齐全且年度检查合格的校外培训机构名单向社会进

行了公示，各市州将辖区内县市区的公示名单汇总，在市级媒

体集中公示。各地借鉴长沙市雨花区经验，建立了校外培训机

构办学事项公开制度，所有培训机构按照统一的模式在办学场

所醒目位置设立公开栏，将机构证照、培训方案、课程设置、收

费标准、教师信息、办学承诺、监督举报方式等事项进行公示，

接受家长和社会监督。  

 5．推进了分类整改。各地在排查摸底的基础上，针对不同

情形分类建立整改台账，坚持疏堵结合，按照“提升一批、规范

一批、整改一批、取缔一批”的思路，加大统筹力度，加强部门

配合，全面推进违规办学培训机构的整改。长沙市、娄底市等地

建立了市级统筹、县市区牵头、街道为主、部门参与的整改工作

机制。长沙市、湘潭市、衡阳市、娄底市、郴州市、张家界市等

地通过现场推进会、经验推介会、工作调度会等措施着力推进

整改进度。株洲市、湘潭市、衡阳市、岳阳市、益阳市等地通过

部门联合检查、县市区交叉检查等方式对区域内各县市区专项

治理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查。长沙市、娄底市定期编印《工作简

报》，通报整改进度。衡阳市、邵阳市、岳阳市等地通过明察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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访和群众举报等方式，查处了一批违规在校外培训机构兼职和

从事有偿补课的中小学在职教师。 

二、存在的主要问题 

我省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工作虽然取得了阶段性成效，

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和薄弱环节。 

一是思想认识不高。少数地方对专项治理工作的重要性认

识不到位，统筹协调不力，没有形成工作合力；少数地方重部署

轻落实，虽然制定了治理工作方案，进行了部署，但没有推动工

作的具体措施；个别地方工作主动性不强，工作滞后，为了迎接

督查突击做表面工作。 

二是信息资料不全。有的地方排查摸底工作不扎实，工作

台账不健全，只是对校外培训机构简单登记造册，没有分类建

立清单。有的地方校外培训机构公开栏信息不完整，如：有的公

开了教师名单，没有公开教师资格证等基本信息，有的公开了

收费标准，没有公开收费方式和退费办法，有的没有公开监督

举报方式。 

三是整改力度不大。有的地方存在畏难情绪，对整改工作

信心不足，决心不大，讲困难和问题多，措施和办法少；有的地

方执法检查流于形式，未能真正发现和解决具体问题；有的地

方下发了整改通知书，但没有现场督促检查，该取缔的未取缔，

该整改的未整改；有的地方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，对培训

机构查处严，对中小学在职教师到培训机构兼职行为查处不力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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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下阶段工作要求 

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，事关

中小学生健康成长和群众切身利益，各地要认真总结前段专项

治理工作的经验，查找工作中的问题和不足，进一步提高认识，

统一思想，按照《湖南省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工作方案》确定

的目标、任务和要求，加强统筹协调，加快工作进度，确保专项

治理工作取得实效。下一阶段重点抓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。 

1．加快整改工作进度。进一步完善问题清单和整改台账，

建立整改销号制度，加大综合执法力度，针对无证无照、安全隐

患、虚假宣传、违规收费、超前超纲培训等情形，分类施策，逐

一整改，确保 12 月底前整改到位。 

2．完善公示公开制度。实行校外培训机构黑白名单动态管

理，根据实际情况及时更新，并向社会公布。督促校外培训机构

落实办学事项公开，确保办学资质、招生对象、培训方案、收费

标准、收费方式、退费办法、教师信息等内容完整真实。各地要

把校外培训机构落实办学事项公开情况纳入年度办学情况检查。 

3．落实学科类培训备案。开展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物理、

化学、生物等学科知识培训的校外培训机构，要将培训的内容、

班次、招生对象、进度、上课时间、授课教师等事项报当地县级

教育行政部门备案，各地要健全备案制度，完善备案流程，确保

学科类培训备案全覆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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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制定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。各市州要按照《关于制定

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的意见》（湘教通﹝2018﹞404 号）要求，

结合本地实际，抓紧制定本地区校外培训机构设置标准，于 11

月 15日前报省教育厅备案，为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管理奠定基础。 

5．健全监管长效机制。各地要建立健全校外培训机构设置

审批、监督管理、信息公开、年度检查等管理制度，构建机构自

觉、行业自律、社会监督、政府监管的长效机制，切实规范校外

培训机构培训行为，促进培训市场健康有序发展。  

 

 

湖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

2018 年 11 月 6 日 


